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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公告编号：2016-068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732,851,568股。有色控股将认购本次新增

发行股份中的64,981,949股。有色控股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39.55%的股份，为

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关联方，因此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铜陵有色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专项投资组合拟以现金不超过人民币90,000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即不超过

324,909,747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宋修明、蒋培进、吴和平、邹贤季、

王习庆、胡建东、魏安祥、詹德光、方文生、丁士启参与认购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份

额，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外，公司召开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将对

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铜陵有色”）

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32,851,568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有色控股、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国华人寿、中国铁建、北方工业、南京璇玑、上海彤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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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蕴和申万菱信共九名特定投资者。2015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公司分别与上述

发行对象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其中，有色控股拟以现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向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64,981,949股。有色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专项投资组合拟以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即不超过

324,909,747 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宋修明、蒋培进、吴和平、邹贤季、

王习庆、胡建东、魏安祥、詹德光、方文生、丁士启参与认购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份

额，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2016 年 1 月 12 日召

开的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和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该

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因有色控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行为及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相关

议案的审议回避表决，4 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独立董

事已事前认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

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3,159.89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军 

成立日期：1981年 1月 22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加工，地质勘查、设计、研发，硫化工、精

细化工，机械制造，房地产经营，铁路、公路、水路、码头、仓储物流服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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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矿山工程建设以上行业投资与管理；硫酸生产，进出口业务（限《进出口企

业资格证书》所列经营范围），境外期货业务（限铜），境外有色金属工程承包和境

内国际工程招标，信息技术、有线电视、报纸出版发行（以上经营项目涉及专项许

可或审批的，均凭有效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经营）。 

2、股权结构 

有色控股的股权结构为： 

万股 

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70,203.39 81.69% 

安徽兴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956.50 18.31% 

合计 453,159.89 100.00%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色控股是以有色金属（地质、采矿、选矿、铅锌冶炼）、化工、装备制造三大

产业为主业，集建筑安装、井巷施工、科研设计、物流运输、房地产开发为相关产

业多元化发展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2013年、2014、2015年，有色控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1,220.94亿元、

1,363.62亿元和1,453.47，净利润分别为1.09亿元、-0.59亿元、-11.10亿元。 

4、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有色控股最近一年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已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76,639,154,329.04 

负债总计 56,630,961,897.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9,823,572,468.64 

少数股东权益 10,184,619,962.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08,192,431.1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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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45,347,436,197.22 

营业成本 146,848,595,278.23 

营业利润 -1,365,546,348.86 

利润总额 -985,189,096.73 

净利润 -1,109,840,160.0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3,212,722.40 

少数股东损益 -526,627,437.64 

5、关联关系的说明 

有色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目前，有色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780,764,5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55%。 

（二）员工持股计划 

1、员工持股计划概况 

作为本次发行对象之一的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将由长江养老以

其受托管理的“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下设的铜陵有

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专项投资组合中的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该员工持股计划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员工持股

计划依次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经有权部门、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员工持股计划即可实施。 

（1）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铜陵有色及下属企业的员工。 

（2）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参加对象认购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的款项来源于其合法薪酬、兴铜投资的股权回购款及其他合法方式自

筹的资金。 

（3）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 72 个月，锁定期结束后，持有人可以减持计划份额，

同时须遵守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自铜陵有色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所有计划份额减持完毕，或至员工持股计划经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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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铜陵有色董事会批准终止。 

（4）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公司委托长江养老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长江养老的基本情况见本公

告之“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之“（二）员工持股计划”之“划、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机构基本情况”。 

2、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基本情况 

长江养老是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主要从事团体养老保

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注册资本 78,760.9889 万元，住所为上海市浦

东新区 588号 7楼 A区、B区，法定代表人徐敬惠。 

截至目前，长江养老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760.9889 51.753%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7.62%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  6.98%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6.35%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6.35%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5.08%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2,500.00  3.17%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3.17%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3.17%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3.17%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3.17%  

合计 78,760.9889  100.00%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4.00 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鉴于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公

司先后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10 股，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5 元的公积金转增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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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以及每 10 股转增 10 股，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派送现金红利 0.60 元的

公积金转增和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2.77 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四、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与有色控股及长江养老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增加本次发行的其他条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其他条件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为 15.55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为 14.00 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鉴

于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公司先后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10 股，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5 元的公积金转增和利润分配方案；以及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派送现金红利 0.60 元的公积金转增和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

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2.77 元/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 6 个

月有效期内，若上述价格高于或等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向乙方发出《缴款通知书》，甲方启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工作；反之，若上述价格低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不向乙方发出《缴款通知书》，甲方不启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工作。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1、稳定核心团队，支持公司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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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有色控股以及公司员工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表明控股股东及员工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有利于稳定公司的核心团队，支

持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 

2、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满足公司日常

经营以及扩大业务规模的需求，降低资金成本，提高持续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稳定、

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进一

步降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为公司后续发

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大，总资产、净资产有所增加，短期内公司的每股

收益将可能被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通过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资金使用的效益得到有效发挥后，

将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规模的持续稳定扩大，并将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

长，进而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随着公司运

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偿债能力将有所改善，公司的筹资能力也将有所提

升，有利于公司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增加。 

   六、2016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截止到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等 13,412.89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6,923.11 万元。关联人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票据等业务的余额为

102,000万元；公司在关联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98,664.71

万元。关联人铜冠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租赁

业务的余额为 1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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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以下事前认

可意见：上述议案所涉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对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法律文件； 

2、关联方符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资格。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定价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无损害广大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平、公开、合理的，公司董事会会

议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附生效条件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增加本次发行的其他条

件）》。 

5、《关联交易概述表》。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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